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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山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（第一号）
——唐山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

唐山市统计局

唐山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（2025 年 4 月 30 日）

根据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规定和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

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2〕22 号）精神，按照《河

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》（冀政字

〔2023〕12 号）及《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唐山市第五次全

国经济普查的通知》（唐政字〔2023〕20 号）要求，唐山市组

织开展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，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2

月 31 日，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23 年度，普查对象是全市区域

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、产业活动单

位和个体经营户。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统一部署及省委、省政

府工作安排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各地区、各部

门和各级普查机构的共同努力下，经过广大普查人员两年多的

艰辛努力以及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，唐山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

查全面完成机构组建、方案设计、普查区划分、单位清查、普

查登记、事后质量抽查、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，取得重大成果

和显著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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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
唐山市各级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经济普查工作，把经济普

查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加强组织领导、压实普查责任。按照“全

国统一领导、部门分工协作、地方分级负责、各方共同参与”

的组织实施原则，市、县政府分别印发《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

经济普查的通知》，市、县、乡三级成立普查机构，村（居）

委会组建普查工作小组，及时召开动员部署会议和工作协调会

议，加强统筹协调，细化任务举措。各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协调

联动的工作机制，明确职能分工，强化信息共享，提供多方保

障，为普查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基础。

二、全面摸清家底

2024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，全市 1.4 万多名普查人员

对全市区域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、产业活动

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，以及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逐一

完成普查登记，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类别，相应采集其基本情

况、组织结构、人员工资、财务状况、生产经营、能源生产与

消费、固定资产投资、研发活动、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

转型情况、数字经济活动、投入产出情况等有关数据，摸清了

全市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、布局、效益以及各类单位基本

情况，更加准确掌握了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。普查获得的

数据客观反映了全市推动高质量发展、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

格局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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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展，以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、创新驱动发展、生态文明建设、

高水平对外开放、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新成果，为加强

和改善宏观经济治理、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，加快“三个

努力建成”“三个走在前列”步伐，提供了科学准确的数据支

撑。

三、科学规范实施

按照“坚持质量标准、坚持统分结合、坚持手段创新、坚

持协作共享、坚持依法普查”的基本原则，唐山市各级普查部

门坚持科学普查，切实加强普查方案设计，着力提高普查的科

学性、规范性。通过承接国家级专项试点和组织开展全市综合

试点，研究制定《唐山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施方案》，强

化顶层设计。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，建立统一的电子统计台

账，促进经济总量数据与结构数据衔接。凝聚普查合力，大力

推动部门数据共享应用，有效整合编制、民政、税务、市场监

管等部门行政记录，为开展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提供了数据基

础。深化信息技术应用，多种方式满足普查数据处理工作需求，

有效拓展普查数据采集方式，为网上填报、现场采集、自主填

报、部门报送等方式提供技术手段，普查工作质效全面提升。

按照“统一采集、分级处理、创新驱动、安全高效”原则组织

实施数据处理工作，实现普查数据采集、处理、审核、汇总以

及开发全流程工作的系统化、集成化，为普查顺利开展提供可

靠技术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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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确保数据质量

坚持实事求是，实施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，建立健全普查

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，压紧压实普查数据质量责任，坚决

防范在普查工作中弄虚作假。组织各地选优配强普查队伍，开

展多层级、系统化业务培训，提高普查人员专业技术水平。建

立重点工作提示制度和问题解答制度，防止数据失实。深入开

展审核评估和督导检查，对普查数据坚持“即报即审、即错即

改”，定期通报数据质量情况，确保审核错误不堆积。广泛开

展宣传动员，举办各类科普性强、参与度高的宣传活动，积极

争取普查对象的理解和支持，营造普查良好社会氛围。持续提

升各级统计机构和普查工作人员法律意识和依法普查观念，及

时纠正普查工作中各类不规范行为，确保普查源头数据质量。

总体来看，唐山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设计和组织实

施科学规范有序，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，全面摸清了全市第二

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，能够真实反映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，

达到了预期目标。普查结果显示，2023 年末，全市共有从事第

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119504 个，与 2018 年末

（2018 年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，下同）相比，增长 15.6%；

从业人员 2216617 人，增长 14.0%；个体经营户 426736 个，从

业人员 1467989 人。


